烟草专卖许可证责令变更通知书

编号：       

	持证人情况
	企业名称
	

	
	企业住所
	

	
	法定代表人

（负责人）
	

	
	许可证号
	
	许可证有效期
	

	
	许可证样式
	□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   □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（经营）

□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   □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可证

	
	许可范围
	

	通知内容
	经查，你单位         

已发生变化，但未按照《烟草专卖许可证申请及办理程序规定》的有关要求提出变更申请，违反了《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三条之规定。现责令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30日内按规定程序提出申请。
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            

	备注
	


说明
一、适用范围

经检查发现持证人未按规定及时申请变更许可证的，审批的烟草专卖局应填写此告知书，告知持证人变更许可证的期限。

二、填写主体

本告知书由审批的烟草专卖局填写。

三、填写要求

1.“告知内容”中填写的变更内容为“企业名称”、“企业住所”、“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”及“许可范围”中的一项或多项。

2.本告知书应加盖烟草专卖许可证专用印章。

四、使用要求

1.本告知书一式两份。一份送达申请人，一份由受理的烟草专卖局归档保存。
2.填写本告知书前，应当进行内部审批。
